
 

 
1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20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

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南亚新材

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）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发行方案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

一包秀银，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，资金来源主

要为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以及向亲友借款，锁定期限为 18个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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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九名自然人，其他八名自然人不参与

本次认购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以自有资金、银行贷款以及向亲友

借款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，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

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

情形，是否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

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、补偿、承诺收益或其

他协议安排的情形；（2）资金筹集进展情况，是否已签订相关协

议，已签订协议的主要条款及相关条件实现的可行性，是否以本

次新增发行股票作为质押担保为前提；认购对象取得借款是否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、是否存在认购不足的风险，以及发行人的风险

应对措施；（3）其他八名实际控制人未参与本次发行的原因和

考虑；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包秀银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

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，相关股份锁定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说明取得的

具体核查证据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规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.00万元，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；2）截

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72,686.11 万元，其

中，现金及银行存款为 26,607.77万元，其他货币资金为 46,078.33

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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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

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否从本次募集

资金总额中扣除，结合相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

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；（2）补充流动资金的资金

使用计划，是否用于前募项目建设，结合发行人业务规模、业务

增长情况、现金流状况和资产构成等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原因、

融资必要性及规模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3.关于前次募投资金使用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,607.94万

元，其中 3.86亿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13.99亿元用于生

产项目投资和研发项目投资，截止 2022 年 6月 30日，剩余资金

67,021.51万元，前次募集资金建设项目未结项；2）前次募集资

金建设项目中，“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

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”正在办理结项相关事项，预计结余资

金 1亿元左右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拟用投入额

和实际投入额的差异情况，分析前募资金的使用进度，与在建工

程各对应项目的工程进展的匹配关系；（2）“年产 1500 万平方

米 5G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”预计结余

资金 1亿元的拟使用用途，原募集资金用途是否发生变更，并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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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前募资金的预计结余情况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4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，1）发行人主要产品为覆铜板和

粘结片等复合材料及其制品，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、计算机、通

讯及汽车电子等领域；2）2019年至2022年1-9月营业收入为

175,817.02万元、212,068.14万元、420,711.96万元和275,048.76万

元，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3,834.79万元、10,424.68万元、35,786.09

万元和1,676.59万元；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度利润大

幅下降，扣非归母净利润为-800万元到-500万元；3）2022年1-9

月，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1,288.35万元，同比下降13.15%，

主要系受上海等地区疫情的影响及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致；4）

2022年1-9月研发费用为19,381.90万元，研发费用率逐年上升，材

料领用支出增长明显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所在行业及终端应用市场的发展

趋势、下游客户经营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务布

局等，说明发行人2022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、是否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一致，目前的产品结构是否与行业需求及未来发展趋势相

匹配，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面临重大不利变化，并针对性地提

示相关风险；（2）各主要类型产品销售单价和销售量的各期变

化，说明是否符合行业趋势，并就产品单位价格波动和销量波动

对净利润波动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；（3）公司向PCB厂商销售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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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板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公司电子铜箔采购价格下降幅度的原

因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覆铜板销售价格波动趋势对比，分析差异

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就公司产品竞争力差异、价格波动对持续盈利

能力的影响提示重大风险，说明风险应对措施；（4）公司流动资

产和非流动资产是否发生明显减值迹象，在手订单是否存在亏损

合同的情况，相关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；5）结合研发项目立

项数量、研发技术先进性水平、研发成果商业化进展，说明研发

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增加的原因，材料领用等费用归集的准

确性，是否存在生产成本和研发费用混同的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5.关于毛利率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

别为18.60%、13.96%、18.12%和9.14%，主要受原材料电子铜箔、

树脂、玻纤布等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及销售价格变动的综合影响；

2）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相比，均低于行业

平均值和中位数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各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走势，分

析报告期各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毛利率波动的影响；（2）覆

铜板销售价格大幅下降的原因，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的销

售价格变动趋势一致；（3）结合产品性能、市场定位、终端应用

等差异，说明发行人各主要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差

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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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6.关于采购和存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各报告期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平均采购单

价变化较大，2022年度1-9月，主要原材料电子铜箔单价下降

5.20%，玻纤布单价下降44.55%，树脂单价下降4.97%；2）报告

期各期存货余额逐年上升，分别为19,240.56万元、26,510.50万元、

39,510.89万元和41,751.56万元；3）覆铜板成本主要由原材料电

子铜箔构成，2022年公司电子铜箔采购价格小幅下降，公司向

PCB厂商销售覆铜板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公司电子铜箔采购价

格下降幅度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终端市场需求、主要原材料单价波

动等情况，公司存货中原材料余额逐年增加的原因和主要考虑；

（2）结合主要原材料单价下降、销售商品单价下降情况，原材

料、半成品和库存商品等存货是否存在明显减值迹象，说明对存

货进行跌价准备测试的计算过程、主要假设和参数，存货跌价准

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7.关于应收账款 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69,206.77

万元、91,830.03万元、164,484.13万元和132,686.84万元，占流动

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4.69%、31.26%、42.24%和42.16%；2）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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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各期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值

和中位数，应收账款账龄大部分为一年以内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周转率持续低于

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其合理性；（2）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与

应收票据之间是否存在转换和替代，应收账款账龄是否持续计算，

说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信用风险识别是否及时和充分，应收账

款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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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〇二三年二月九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      2023年 02月 09日印

发 
  


